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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面临的重要环境挑战。国际社会对于应对气候变化逐渐形成共识，但是在具体的减

排机制上存在一定争议。目前关于气候变化责任的分担尚缺乏合理的标准提供公平的解决方案。本文基

于自然资源的概念和科斯定理，提出将环境容量作为国家管辖范围内的自然资源，从而突破环境容量公

共品属性的局限。环境容量的资源属性具有客观基础，而且国际法关于国家资源主权的理念也可以为从

资源主权的角度划分国家减排责任提供理论支持。以环境容量为基础形成国家减排责任机制将有利于气

候变化责任法公平划分，为建立更为明确的减排框架提供权利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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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imate change is an important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facing mankind. The international com-
munity has gradually formed a consensus o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but there are some dis-
putes on the specific emission reduction mechanism. At presen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reasonable 
standards for the sharing of responsibility for climate change to provide a fair solution.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Coase theorem, this paper proposes to take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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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city as natural resources within the scope of national jurisdiction, so as to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public goods attribute of environmental capacity. The resource attribute of envi-
ronmental capacity has an objective basis and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resource sovereignty in in-
ternational law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division of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of emis-
sion red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sovereignty.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emis-
sion reduction liability mechanism based on environmental capacity will facilitate the fair division 
of climate change liability law and provide rights basi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re clear emis-
sion reduction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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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已经得到了普遍的承认，然而经过数轮的气候谈判各国仍然难以在

国家责任分摊上达成共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仍然。各国在有关历史责任和发展权问题上仍

然争执不休。一直以来国际社会从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的角度寻求公平的分担国家责任的方法，但这一

路径忽略了气候变化背后各国所发挥的不同的作用。因此，为寻求环境变化应对中国家责任分担问题应

当回到环境变化产生的原因本身并全面分析各国对该问题产生所发挥的作用。面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

问题，国际社会开展了诸多磋商和谈判，形成了丰富的法律文件，而气候变化责任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

谈判的焦点。气候变化作为不利的环境后果应当由谁承担治理责任？各国在气候变化过程当中发挥了怎

样的作用？应当如何确定一国排放的份额？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决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能否真正付

诸实施以及能否得到可持续的维持。目前国际法关于国家减排责任的主要原则的实施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原则，强调各国均有责任实施减排措施，但在具体承担的份额上和减排力度方面存在差异。有学者主

张“共同责任”以国家资源主权为基础，应成为气候变化领域的主要责任[1]。然而，各国对于共同责任

并无太大分歧，而对于各国责任的区别如何决定则存在多样化的意见。有学者提出温室气体排放责任分

担应注重历史责任，即发达国家在历史上进行的不公平的排放，而这种历史责任是一国对其所有排放物

的清理责任[2]。还有学者认为“区别责任”分配的标准是“影响”和“能力”两个因素[3]，而且应对气

候变化责任分担的首要原则是能力原则[4]。当前责任分担的能力原则中的能力主要包括：人均国民收入、

工业化水平和能源结构等[5]。本文从环境容量的视角阐述减排责任的分配，在现有关于能力理解的社会

经济的维度之外增加碳汇维度，从而进一步完善减排责任分配体系。 

2. 全球减排责任的困境 

现有的减排责任分担是以全球总的环境容量为基础的，将温室气体环境容量作为公共资源或者公共

产品，并探索出采用排污权交易制度将经济发展外部性问题内部化，激励各国国家减排，实现减排目标。

但是建立在科斯定理之上用来解决公地悲剧的方法却对全球变暖问题似乎显得无能为力，经过多次谈判

各国依然对责任承担分配争执不休，难以形成有约束力的减排方案。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虽然建立在科斯

定理的的基础之上，但却忽视了国家的政治疆界，虽然气候变化的影响无国界，但各国却有着彼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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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目标。 
国际减排机制需要以公平的责任分配机制为基础。虽然以排污权交易为代表的市场机制被广泛认为

在责任分配和经济效率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是排污权交易制度并不能解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问题。因

为其理论基础——科斯定理并不解决分配正义问题，而主要针对市场效率。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

本前提[6]。“科斯第一定理”可以表述为：若交易费用为零，无论初始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

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该定理阐明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即产权清晰界定是价格体系有效运转所依

赖的制度条件。“科斯第二定理”认为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初始界定，会带来不同效

率的资源配置；换言之，如果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则权利的重新界定必然会对经济效率产生影响。因

此选择何种权利安排，需要根据“帕累托最优”标准来确定方案[7]。由此看来，无论交易费用是否为零，

科斯定理都不能解决分配正义问题。但是，作为解决外部性问题的重要手段，碳排放交易制度的有效运

行仍然有赖于初始权利分配的公平或者得到相关国家的一致同意，而目前的问题恰恰是各国难以在初始

权利划分上达成一致，因此难以建立有效的减排制度运行的基础。 
权利的确定往往是责任确定的前提。然而，在存在政治界限的情况下，从公共品的角度看待环境容

量，认为各国对环境容量资源均有非排他性的权利，恰恰容易混淆相关国家的具体责任。因为在此种情

况下难以形成对该国有效的权利的主张，其他国家无权限制该国使用作为非排他性公共品的环境容量。

在公共品观念下形成有关责任分担原则主要有：1) 平均主义原则：每个人均享有相同的使用大气的权利

——按等量人均排放减排；2) 主权原则：“既得”权(Status Quo)——维持现有排放比例减排；3) 横向

公平原则——经济情况相同则权利义务相同——按 GDP 总量比例减排；4) 纵向公平原则：支付能力越

强负担越重——按人均 GDP 比例减排；5) 污染者付费原则：按排放比例减排[8]。采用不同的原则或其

组合会造成各国实际承担的责任发生变化，因此难以在各国间达成一致。这样，将环境容量作为公共品

看待不利于形成有约束力的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法律框架。 

3. 温室气体环境容量的资源属性 

3.1. 环境容量的概念 

有学者认为“环境容量是环境的一种属性，它是指在不带来不可接受影响的前提下，其对特定活动

或者活动强度(例如，单位时间排放量、单位时间污染物倾倒量、单位时间矿产开采量)的适应能力。对这

一容量的定义应当考虑到诸如稀释、扩散、沉淀、蒸发等物理过程以及所有能够带来导致污染物丧失产

生不可接受影响潜力的降解，或者从受影响区域移除的化学、生物化学、生物学过程。其定义还应当考

虑到可能会导致污染物重新富集的过程以及特定物质转化为具有毒性的化合物(例如贡转化为甲基汞)的
可能性”[9]。环境容量是环境各个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体现。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10]。生态系统不仅

为人类提供了生活和生产资料，其最基本的功能在于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健康的环境。例如通过自

身的净化功能吸收或降解污染物、维持生物多样性、保持大气以及水等要素的净化状态[11]。 
胡德胜教授认为：“一定的物质、能量、容量、空间、频率、条件或其组合(包括国家根据有关国际

法从有关国际组织争取或者分得的部分)都可以成为一国自然资源的组成部分”[12]。环境容量意味着人

们的生产生活都必须限制在环境所能承载或适应的范围内以实现所要达到的环境目标并且保护人类生命

健康，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传统上，人们往往从生产投入的这种经济生产的角度来认识资源，认为自

然资源应当是一种生产投入要素，而环境是人们排放污染物的空间。或者，这种对环境的使用本身是生

产的组成部分，但并不需要付费。这种传统的观点带来的外部性问题，也是引起环境规制的重要原因。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对环境容量认识逐渐发展，对环境污染的认识也逐步发展为人类污染物排放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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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承受能力之间矛盾的理解。环境容量是有限的，而伴随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污染物排放仍然会持续增加。

当环境容量的供给难以满足经济发展对环境容量不断增加的压力和需求时，污染问题就会出现。因此，

环境容量将愈来愈稀缺，从而更加具有经济意义。 

3.2. 温室气体环境容量与减排责任 

随着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升高，一系列大气环境问题逐步显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 条规定了公约的目标即“根据本公约的各项有关规定，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

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应当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

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地进行的时间范围内实现。”其中所限定的温室气体的浓度水平实

际上就是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目标下所设定的全球大气环境容量。由此可以看出气候

变化的总体原因在于人类活动所排放的温室气体量超出了环境容量。当前气候变暖或者说气候变化已经

成为全球性问题。气候问题实际上也是环境容量问题。当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数量超出了健康的大气所

能容纳的上限，气候变化问题也随之发生。环境容量作为环境的承载力。以自然资源或者说以大气空间

为基础。大气环境容量本质上也可以成为资源权利的标的。在自然资源国家主权的背景下，大气环境容

量本质上也是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内的自然资源。这一权利基础决定了各国享有在本国环境容量范围内排

放温室气体的权利。 
考虑到环境容量的自然资源属性，以及已有的关于国家对自然资源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的国际法原

则、规则，应该在国际上打破环境容量资源的公共品属性这一观念，而将其作为一国所享有的自然资源

看待，划分排放权利。把温室气体容量作为国家主权管辖下的自然资源的主要依据包括：1) 1962 年联大

1803 号决议《关于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宣言》以及 1974 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确立的

国家对其境内的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这一国际法原则。2) 国际法善邻原则(Principle of Good Neighbor-
hood)：“任何一国不得以其境内任何形式的活动造成其他国家人民或财产上的损失”确立于常设仲裁法

院 1941 年的“炼矿场污染仲裁案”(The Trail Smelter Case)，与国际法院 1949 年做出的“科孚海峡案”

(Corfu Channel Case)的判决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其序言中指出“回顾各国根据《联合国

宪章》和国际法原则，拥有主权权利按自己的环境和发展政策开发自己的资源，也有责任确保在其管辖

范围内的活动不对其他国家的环境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造成损害”。因此，环境容量的资源

属性使得在确定各国大气温室气体容量的基础上，划分各国责任并形成有约束力的法律框架成为可能。 
以环境容量作为划分各国气候变化责任的基础具有如下意义：首先，环境容量是一个相对客观的概念，

具有相对确定性和可衡量性，可以通过一定的计算方法来获取一国的大气环境容量，从而为确定一国的

温室气体排放份额奠定基础。超出温室气体排放份额将被认为是对全球变化产生直接影响，应当承担相

应的责任。第二，以环境容量为排放基础将有助于促进各国通过各种手段来提升自身的环境容量。就大

气环境容量而言，除大气空间的相对稳定以外，各国可以通过发展碳汇的方式来实现大气温室气体的扩容。

例如。国家可以通过林业或者海洋碳汇等方式增强碳汇能力，提升温室气体吸收能力进而增强大气温室

气体容量。第三，温室气体容量的概念有助于减排理念的传播。与污染治理相类似，气候变化治理也需

要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以环境容量这一概念为设计相关制度的基础，有助于借鉴水污染或大气污染相

应的治理机制和模式，从而推动气候变化治理的制度建设。 

4. 结论 

气候变化责任的公平划分是建立有效的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的基础。从自然资源的角度看待环境共容

量将使得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问题转化为各国资源权利和义务问题，从而建立更为清晰的气候权利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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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国际法律制度。首先，以环境容量为基础确定各国的气候变化责任为更加量化和更加可行的气候变化

责任机制奠定了科学基础，也有利于各国通过保护、修复和增加碳汇的方式增强环境容量。其次，环境

容量这一责任分配机制的实施依赖于关于碳汇和大气环境容量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发展。有随着相关领域

的科学进展，各国的碳汇和大气环境容量逐步得到确定，而这将为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为稳定和

客观的基础，也为相应的制度建设提供科学依据。以环境容量为重要基础分配减排责任将助于将气候责

任这一全球政治问题将更多的转化为科学问题。需要指出本文所讨论的环境容量主权问题仅涉及各国管

辖范围以内的环境容量，而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区域所具有的环境容量则是需要原则上按照平均主义原

则予以划分以体现平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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